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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斯兰教末世论产生的肥沃土壤是古代西亚北非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伊斯兰教的来

世观念和末日审判说起源于古埃及独特的末世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传承的“天堂、地狱”说及其“复

活”思想对伊斯兰教也有借鉴作用。伊斯兰哲学中的“伦理道德论”是伊斯兰教末世论的重要依据。随

着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灵魂论”进一步丰富了伊斯兰教末世论的理论基础和内

涵。因此，探讨伊斯兰教末世论的思想沿革，对于深入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学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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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末世论（Eschatology）亦称终极论，源于希腊语 �σχατος（Eschatos，意为“最终、末后” ）。

末世论是研究历史终结及其相关方面的哲学或者神学理论，是关于“终末事物”或“万有的终结”

的学说。神学意义上的末世论是关于“末后之事”的教义，一般关心人类社会的终结以及如何终

结等问题，即主要论述人死后的结局和世界末日之后的情况。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

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

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只要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迴的办法取得一

些内容。”
[1]647

可见，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彼岸性，在于它关于末后

之事的学说和“出世”的思想，这既说明了宗教及其末世论的本质和其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也说

明末世论是构成宗教教义体系和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超越人性的终极关怀，教义

体系完善的宗教大都具备末世论，伊斯兰教也不例外。 
末世信仰不但是伊斯兰教教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和构建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始终是穆斯林的核心信仰内容之一。因此，如果想要了解世界上 13 亿穆斯林的核心宗教期望，

那么理解伊斯兰教的末世论，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对于信徒来说，末世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因

为末日审判是不可避免、必将到来的。《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末日的来临，如：“在那日，诸天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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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云一道破裂，众天神将奉命庄严地降临。”《准则章》（25：25）①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来自对今

世有限的领悟，当人的生命临近终结时，便自然会想到末后之事，它包括死亡②、复活③、审判④、

乐园和火狱⑤等具体内容。伊斯兰教认为，今世的一切物质在末日终将毁灭，并进入来世的乐园或

火狱。届时，真主命令天使伊斯拉非来⑥吹响末日号角。曾在今世生活的人从坟墓中复活，逐一受

到审判。真主将根据各人在今世的善恶表现，通过审判决定赏罚，善人进乐园，恶人下火狱。这

一思想的主旨是为了劝善戒恶，引导穆斯林将今世难以实现的目标，通过末日的终极时刻，转托

给来世得以永恒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是一种宗教历史观，它阐明了伊斯兰

教对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 

 
二、古埃及文化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来世观念和末日审判说起源于古埃及文化。以金字塔、木乃伊等著称的古埃及文

化表明了古埃及人朴素的来世观念，这对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西亚北非各宗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建造第一座金字塔前两千多年，古埃及人就相信灵魂不灭、死后永生，他们将尸体用防腐剂

和香料制成“木乃伊”加以保存。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 1570 年～前 1090 年），古埃及人开始创

作《埃及亡灵书》，以指导死人的下界生活。不仅如此，古埃及人对于来世天国生活的幻想是同神

灵对于死者的审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亡灵复活”、“德行审判”的来世观念为伊斯兰教末世论

的产生提供了素材。 
我们通过对比古埃及人的末世文化与伊斯兰教的末世论思想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首先

是审判实施者：阿努比斯⑦－真主。末世论中的审判者角色是一切高级宗教⑧赋予的特征。仅从审

判实施者角度来看，古埃及神话中死神阿努比斯和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埃及神

话中死神阿努比斯的主要职责是将死者的灵魂与真理女神玛特（Maat）的羽毛放在天平上作对比。

如果灵魂与羽毛一样轻，或轻于羽毛，阿努比斯就带他去见冥王奥西里斯(Osiris)，并得到永生；

反之则将他喂给怪物阿米特（Ammit）。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将在世界末日对每个人进行审判。真

主是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终极实体，他完满、无限、万能，洞察人类的一切行为，主宰人的生死，

并在末日实施审判，正如《古兰经》提到：“你说：‘奉命主持你们的生命的死神，将使你们死亡，

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你们的主。’”《叩头章》（32：11） 

                                                        
① 本文所引《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死亡是人类的终极关怀。伊斯兰教认为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是今世通往后世的过渡。 

③ 复活，全称为“死后肉体复活”，即人在死亡之后灵魂与肉体分离，末日审判时，真主将其肉体还原，使其灵

魂复归肉体，接受审判，这一过程即死后复活。《古兰经》专门有“复活章”（第 75 章），在这一章里告诫人们：

复活日必定来临、无可逃避，复活日接受审判的情景及死后复活的必然性。 

④ 审判，亦称“末日审判”，是末世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伊斯兰教认为世界末日时真主将对一切活人和死人进行

总的清算和最终审判，行善者将入乐园享永福，行恶者将下火狱受永刑。 

⑤ 乐园，《古兰经》用语，即天园、天堂，是行善者享受永福之地。火狱，是真主惩罚恶人的地方，即一切不信

真主、不悔改且作恶多端之人死后灵魂受苦的地方。 

⑥ 伊斯拉非来（Israfil），《古兰经》中四大天使之一，在世界末日来临时会吹响号角，使所有死人复活，准备接

受真主的审判。 
⑦ 阿努比斯（Anubis），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俗称胡狼神，也被视为地狱之神。 

⑧ 高级宗教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在《历史研究》

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将人类宗教归因为三种崇拜：自然崇拜、人的崇拜和超越者的崇拜，其中超越者的崇拜形

成了高级宗教。汤因比认为，高级宗教是现今存在的所有文明的基础。在对二十几个文明的研究中，汤因比辨别

出了七种现今仍然存活的高级宗教：即属于印度系的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印度教，以及属于犹太系的犹太教、

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和和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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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审判依据：心脏－功过簿。对古埃及人来说，心脏记录了人一生中所有的善行和恶行。

人的生命终结后，死神阿努比斯将对其进行一场审判仪式，心脏就是审判的主要依据。《埃及亡灵

书》第六章曾这样描述： 
“现在这颗心确实 

称量过了，它是纯洁的。 

在他的里面找不出邪恶”。 

    由此可见，心脏就是代表功过的良心。伊斯兰教末世论汲取了古埃及文化的思想，将包含良

心概念的心脏转化为表示同一含义的功过簿。伊斯兰教认为末日审判时，每个人都要带着天使为

自己记录的功过簿，接受真主的审判。“我使每个人的行为附着在他的脖子上。在复活日，我要为

每个人取出一个展开的本子，（说：）‘你读你的本子吧！今天，你已足以为自己的清算人。’”《夜

行章》（17：13－14） 
再次是审判的工具：天秤。古埃及文化中，末日审判的天秤是公正的象征。死者的心脏被放

在天秤上，与玛特的真实之羽作重量对比。经过裁决，如果真实之羽的重量大于或等于死者心脏

的重量，死者就会得到永生；反之，死者将会受到制裁。 
“他的心在天秤上称量过， 

他的行为已经判决； 

允许他你的圆饼和麦酒， 

允许欢迎他的晋谒。”（《埃及亡灵书》第六章）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将在末日设置天秤，来称量每个人的功过簿。“在那日，称（功过簿）是

真实的。善功的分量较重者才是成功的。善功的分量较轻的人，将因生前不信我的迹象而亏折自

身。”《高处章》（7：8～9）显然，伊斯兰教关于末日审判中秤的字面意义与古埃及文化中天秤的

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 
 

除古埃及末世文化的影响之外，伊斯兰教也借鉴了犹太教和基督教关于末世论的思想，将其

纳入伊斯兰教教义之中，进一步完善了自身的宗教伦理体系。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发源于现今西亚北非地区，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比

较可以发现，这三大一神教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近似同一主宰的启示，仅仅因为地域环境和承袭的

差异，才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认识角度和意识形态。从宗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犹太教兴起之后，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重新兴起。所

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信仰本质上具有同源性，而且前两者又对后来兴起的伊斯兰教有

必然的启发作用。作为最年轻的一神教，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融入犹太教与基督教思想

的精华，从而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犹太教末世论萌芽于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时期，发展于圣经时期、基督教《圣经》新约和旧约

之间时期, 成熟于拉比犹太教时期。
[2]211

希伯来人在《旧约圣经》中对死后生命作了神学上的思考，

其末世论思想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1.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巴

比伦，思想和眼界较先前开阔，他们很快形成了新的宗教观念，表现在不仅把耶和华当作民族神，

而且当作宇宙神，同时产生了弥赛亚（救世主）观念。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灭亡巴比伦，居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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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帝释放了5万多名犹太人回到故土，犹太人在琐罗亚斯德教①的影响下，吸收了有关“后世”、

“天国”等宗教思想，使犹太教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3]89

事实上，早期的犹太人并不相信有天堂和

地狱。研究古波斯宗教的学者指出：“在巴比伦之囚以前，犹太人并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旧约

几乎没有提到过天堂和地狱。”历史上最早产生天堂、地狱观念的是古巴比伦人，后为波斯人和犹

太人所继承；2.作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因重返故地而受到激励，他们从一个民族复兴的壮

举中推导出了生命也有复活的可能性，致使犹太教传统中增添了期待复活之后的永恒生命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劫后复兴和一个生命体的死后复活，在历史和宗教传统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所以

犹太教中“灵魂不灭”的命运观开始受到重视。
[4]286

这样，犹太教从古巴比伦人、古波斯人那里继

承来的“天堂”、“地狱”学说以及因“巴比伦之囚”的经历而产生的“复活”观念，又在一定意

义上为此后的伊斯兰教末世论所传承。 
基督教末世论是关于上帝之国的降临和世界终结的学说，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经历了

从早期《圣经》中的末世论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末世论、再到近现代基督教中的末世论的演变过程。

基督教末世论集中在救世主基督身上。海涅在谈到基督教兴起时曾说：“唯物主义在罗马帝国发展

到惊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

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

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
[5]6-7 

基督教作为传达救世主基督和呼唤天国的来世主义的宗教，

以“末日”和“天国”等唯灵主义的理想对抗罗马帝国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最终形成对神的无

限尊崇和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关于复活，巴比伦纪念青春之神杜木兹的风俗和“迎春节”庆典可

视为基督教复活节的原型
[6]447-459

，古埃及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神话对基督教的复活观念影响深远，

甚至有人认为，“奥西里斯的复生便是基督复活的先兆”。《新约·启示录》着重对末日作了描

述，基督教教义中“死后复生”、“末日”、“天国”、“地狱”等思想，也对伊斯兰教末世论产生了

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伊斯兰哲学中的“伦理道德论” 
 
总体而言，伊斯兰教末世论呈现出哲学思想与宗教合为一体的特征，这深受社会伦理和个人道

德的双重关注和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哲学中的“伦理道德论”②是末世论的依据，也是

为了寻求终极价值的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讲，纵观《古兰经》，承认真主和相信“他”的启示的

主要动机是惧怕：惧怕末日审判和惧怕被永世打入地狱。虽然真主被说成是至仁至善的，“他”永

远是惩罚不信道者和摧毁堕落的社会的真主。
[7]164

正如康德所述，道德哲学是宗教的基础。③宗教在

旧时代的社会结构中，往往发挥着道德的监督和保障作用，通过末世论等教义信条，促使人们祛恶

                                                        
① 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前 6 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建，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曾被

古代波斯帝国奉为国教。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后要进入“裁判之桥”， 在世界末日时都要受最后一次审判，根

据其生前所作所为决定入地狱或进天堂（乐园）。此外，波斯宗教中对天使、魔鬼的描述及其末世观念和末日审判

等都对当时的犹太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② 伊斯兰哲学的“伦理道德论”涉及社会道德生活的各种训诫和行为，树立了为人的伦理标准。《宗教学通论》

一书指出：“各种宗教体系以及附属于它的神学唯心主义，事实上是把道德和宗教道德等同起来，从神的启示引伸

出伦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所致，成为宗教教义信条体系的一部分。”转引自吕大吉：《宗教学通论》，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1 页。 

③ “为使这种至善可能，我们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洁的和全能的存在者，惟有它才能把至善的两

种因素结合起来……因此，道德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宗教。”转引自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导言第 13 页。 



 59

向善，并提供乐园的保证。伊斯兰教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真主，一切道德原则因为真主的启示而具

有神圣性和实践性。伊斯兰教通过敬畏真主和末日审判，使道德获得了绝对性和神圣性，并通过外

在的强制使他律化为自律，实现道德的自觉，就是以人的活动秩序化来履行对神的依赖和崇敬。 
从发展历程来看，伊斯兰教末世论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本经典和最终依据的。《古兰经》

要求穆斯林信仰末日，用乐园和火狱影响着穆斯林的外部行为世界和内部心理世界。为此，《古兰

经》详细地描述了“乐园”与“火狱”的景象。据统计，“乐园”在《古兰经》中出现的频率多达

140 余次，关于“乐园”的经文多达 300 余节。“乐园”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进入“乐园”的

人在物质上可以享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他们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恶言和谎话，听到的只是众天

使和同伴们的“祝寿和祝安”，彼此再无怨恨，相处亲如弟兄，大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古兰

经》记载，“火狱”共有七层，里面有重镣和强烈的火，有噎人的食物和痛苦的刑罚。进入“火狱”

的人所受的火刑、所饮的沸水、所吃的攒枯树果等各种刑罚非常残酷,且永无止境，这是一个令人

不寒而栗的恐怖世界。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已经死亡的人，都将复活，跪在真主面前，接过自

己所做善恶的记录簿，领受真主的最终审判。信真主为独一真神并行善者，将用右手接过自己的

功过簿，升入乐园；那些不信真主或者作恶多端者，将用左手接过自己的功过簿，被判入火狱。

总之，乐园是真主为那些信仰真主且行善的人提供的终极享受之地，是对他们的报酬和恩赐。穆

斯林要想在末日复活后入乐园，则必须在今世行善。在伊斯兰教义中，令人恐惧的火狱作为一种

警告，无疑在穆斯林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起到维系其信仰，规范并约束其行为的

作用。在这一点上，它与令人神往和追求的天园，对于穆斯林具有同等教育意义，即旨在劝诫他

们要坚定信仰，恪守教规，行善戒恶。据此，伊斯兰教末世论的宗教内涵是把一切伦理道德都纳

入人与真主的关系之中加以解释。通过这种解释，现实的道德现象和人的道德行为，就具有了特

殊的意义和特殊的社会作用，使之能够真正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 
尽管《古兰经》中关于“乐园”永恒美好、“火狱”万分凄惨的意象描写实质上带有浓厚的阿

拉伯地方色彩，但对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起到了道德约束的客观效果。伊斯兰教末世论以“伦理道

德论”作为依据，实质上是引导并规劝人们时时规范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并由道德

的他律走向自律。“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黄牛章》（2：195）可见，只要按

照《古兰经》中真主所启示的道德准则去做，来世就能得到善报。 
 

五、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灵魂论” 
 
总体而言，伊斯兰教末世论以“灵魂不灭”为基础，以道德准则为根据，对行善者和作恶者

分别施以赏赐或惩罚。这种突出“灵魂论”、为一切世俗行为赋予宗教内容的末世论，不仅证明了

两世的存在，而且突出了善恶因果关系，起到了加强信徒宗教意识的作用。随着伊斯兰教向外传

播，由铿迪①、法拉比②等发展的伊斯兰哲学吸收、融合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内容，进一步构建起

伊斯兰教末世论。 
伊斯兰教末世论以灵魂不灭为基础，认为只有承认灵魂不灭，才可能提出末日审判、升乐园、

                                                        
① 铿迪（al-Kindi，约公元 796～873 年），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曾翻译过新柏拉图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第 4～6 部分，撰有大量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专著和论文，为

阿拉伯哲学作了开创性的贡献，被阿拉伯和西方学者誉为“阿拉伯哲学的先驱”。 

② 法拉比（al-Farabi，约公元 870～950 年），中世纪著名哲学家、科学家，被尊为伊斯兰哲学的“第二导师”（“第

一导师”为亚里士士多德）。法拉比曾翻译和注释了大量希腊哲学著作，如：《哲理的宝石》、《优越城居民意见书》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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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火狱等问题。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已经提到“灵魂”一词，认为支配人体的灵魂与管

辖自然的精神融为一体。伊斯兰教兴起之后，经注学家根据《古兰经》得出结论，认为灵魂是真

主创造并赋予人的一种“精神妙体”
，
，这折射出早期伊斯兰教朴素的灵魂观①。随着伊斯兰教向阿

拉伯半岛以外传播和发展，“灵魂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单纯不能加以分解的，有生命和自发性，是精神世界

的、理性的和纯粹的，且要经过一个净化阶段，会轮回转世。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

中认为，肉体是质料，灵魂才是实体，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有理性、感觉和营养的机能，是“潜

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性”。
[8]31

确切地说，灵魂在身体内部推动生命活动，是身体运

动和死亡的原因。 
素有“阿拉伯哲学的先驱”之称的铿迪深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认

为产生全部个体的原因是自然，自然的原因是灵魂，灵魂的原因是理性，理性的原因是安拉。
[9]146-147

由此可见，铿迪不再单纯地将灵魂与真主相互孤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一个

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的学者法拉比将灵魂分成三类：1.在自己一生中清楚了

解被理性所领悟的事物，并终身行善而取得永恒的灵魂；2.由于了解被理性所领悟的事物而取得

永恒，但未行善而备受痛苦折磨的灵魂；3.没有了解被理性所领悟的事物，更没有行过善的灵魂，

这种灵魂将会被毁灭。法拉比的灵魂说同末日审判联系在一起，指出行善越多，就越真心向主，

超脱于物质，不因物质的毁灭而毁灭。 
此外，公元 10 世纪中期成立的“精诚兄弟社”，又进一步将希腊哲学、波斯摩尼教、琐罗亚

斯德教以及一切灵魂拯救伦理从各个方面自由地加以利用，并使其伊斯兰化。
[9]164

它们甚至认为，

人的灵魂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各种磨炼，最终将升华或沉沦。 
 

六、结语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伊斯兰教末世论的产生紧密结合了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现实。也就

是说，伊斯兰教末世论的产生与先知穆罕默德生活的时代有着紧密关联，西方著名闪语学家、伊

斯兰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布罗克尔曼②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进行的宗教改革，都

是以末世论为中心的。
[10]46

这一理论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从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急剧

过渡、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社会关系变革以及阿拉伯人意识形态的变化，无疑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作用。从宗教改革的立足点来看，穆罕默德不可能逾越当时的社会状况。面对各种不合理的现象，

他用末世论来抨击贵族阶级的恶行，而且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通过穆罕默德以天启的《古兰经》

经文加以反映，如“至于吝惜钱财，自谓无求，且否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难的结局，

他的财产于他有什么裨益呢？我确有指导的责任，我确有后世和今世的主权”。《黑夜章》（92：8～
13）。穆罕默德在谴责富人不仁、贪婪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劝导平民树立忍耐的美德。《古兰经》

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反复描述了“末日审判”的情景，这是宗教为了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必

                                                        
① 伊斯兰教认为，灵魂是一种非常稀薄精微的物体，本质并未摆脱物质的特性。著名伊斯兰神学家爱勒吉斯尔在

《回教真相》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说明：“……因为我们不能感觉灵魂，或许因为灵魂太稀薄，如诸君所承认的以

太，也是因为太稀薄而不能感觉的；又或许是因为灵魂太细微，如微生虫一般，不轻易看得见。”转引自爱勒吉斯

尔《回教真相》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251 页。 

② 卡尔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1868～1956 年），早年在德国攻读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伊斯兰史，历

任德国柯尼斯堡、哈莱、柏林等大学闪语系教授，一生致力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教文献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阿拉

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语法》、《阿拉伯文献研究》、《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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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形成的产物。来世能否进入“乐园”，全靠“今世”是否严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而定，即使未能在

短暂的今世得到富贵，真主仍使虔诚的信徒在“来世”享有永恒的幸福。因此，伊斯兰教末世论

结合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不仅使真主启示的价值准则与之直接联系，变得权威而神圣，也使

穆斯林对信仰趋向一种虔诚至上的态度。 
可见，伊斯兰教末世论，是在古代西亚北非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时

社会历史状况的现实，融合了其他各种外来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伊斯兰教末世论是积极的，它

不仅带有浓厚的隐意和寓意的文学色彩，也带有极深的醒世、悟世和警世的作用。除此以外，伊

斯兰教末世论，还具有重要的伦理道德价值，它既使穆斯林在主观上因来世的永恒而能恪守教义，

也能从客观上收到严格自我约束的良好效果，如加强功修、克制私欲、趋善避恶和助人为乐等等。

因此，研究伊斯兰教末世论，对于深入理解伊斯兰教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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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Eschatology 
 

WANG Guangda  &  CAO Yijun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religions are all concerned about a certain eschatological note with no 
exception of Islam. In the aspect of religious ethics, Islam puts strong emphasis on eschatology by 
ultimate means of punishing evil and promoting good in the Last Judg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lve into Islamic Theology (Kalam) study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Islamic eschatology. 
Islamic eschatology is the consequence of multi-influences on the basis of splendid cultures created by 
different nations throughout ancient Western Asia and North Africa, which includes the unique afterlife 
idea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as well as prevailing eschatological impact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that time. Moreover, with the wide-spreading of Islam, “Soul Theory” of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and “ethical theory” of the Islamic philosophy have both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ntent of Islamic Esch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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